
 

  

证券代码：600225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18-048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由

董事长曹立明先生召集，并于2018年5月18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

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曹立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

相关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同意使用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闲置募集资金11,97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使用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美湖里商业综合体项目原计划于2016年12月竣工，由于天津市“严格今冬施工

工地扬尘污染管控”要求停工及前期规划修改等原因致使工期延误，根据目前进度

预计于2018年6月末竣工。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10.00亿元，截至2018年

5月18日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先期投入置换金额）为6.34亿元，募集资金余额（不

含利息）为3.64亿元，预计该项目竣工后需支付工程尾款等2.03亿元，公司本次使

用1.197亿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交易，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相关议案。会议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8年 6月 6日下午 14：30（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

公建 1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授权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议案》 

3、审议《关于授权 2018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 2018 年 5 月 30 日下午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请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在天津市西青区友谊南路与外环线交口东北侧环岛西路天湾园公

建 1 号楼公司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或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传真至

022-58915816。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须

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和持股清单办理与会手续。 

联系人：崔兰伟、贾潞洁     联系电话：022-58915818    传真：022-58915816 

（六）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18年 5月 22日 

 

 


